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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天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今日，公司收到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2005

）珠中法执字第

340

号之十、（

2005

）珠中法

执字第

340

号之十一执行裁定书，主要内容有：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据已发生法律效力

的（

2004

）珠中法民二初字第

95

号民事判决书，受理深圳市达瑞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申请恢复强

制执行珠海市金正电子工业有限公司、太原天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太原天龙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东莞市金正数码科技有限公司、广东金正电子有限公司返还欠款本金

34,153,493.36

元及利息

54,889,545.74

元等一案，因被执行人未履行和解协议，法院为维护申请人合法权益，依照

法律有关规定裁定如下：

一、 冻结被执行人太原天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太原市三晋大厦有限公司

40%

的股权，冻

结期间不得转让、变卖或以其他方式处分；

二、冻结被执行人太原天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名下部分银行账户。

三、查封被执行人太原天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位于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大街

291

号第

1

幢

1

至

3

层共

1277.29

平方米、第

2

幢

-1

至

24

层共

37457.65

平方米房产。

四、查封、冻结、划拨被执行人珠海市金正电子工业有限公司、太原天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东

莞分公司、太原天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市金正数码科技有限公司、广东金正电子有限公司名

下的银行银行存款或其他财产，查封、冻结的金额以人民币

9000

万元为限。

根据有关规定，银行存款及其他资金的冻结期限为六个月，动产的查封期限为一年，不动产及

其他财产权的查封期限为两年。

目前该事项未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影响，公司正积极与债权人进行协商，并将根据事项进展

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太原天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二年七月四日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华安双月鑫短期理财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１２

年第

１

期）投资组合构建情况说明的公告

华安双月鑫短期理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２０１２

年第

１

期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４

日开始正式运作，现就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基金

２０１２

年第

１

期的运作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４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８

日。 本期有效申购确

认金额为人民币

５

，

５２７

，

４７３

，

５７７．１８

元。

本基金管理人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完成对本期产品的投资组合构建，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基金资产中各大类资产比例如下：

本基金

２０１２

年第

１

期投资组合构建情况

资产类别 金额

（

元

）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

银行定期存款

５

，

１７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８８．５０％

债券投资

５９１

，

４１７

，

９８５．１２ １０．１２％

其他各项资产

８０

，

８６９

，

４５４．２２ １．３８％

合计

５

，

８４４

，

２８７

，

４３９．３４ １００．００％

根据中国证监会基金监管部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１

日公布的相关通知规定， 后续本公司将不再公

布本基金的参考收益率，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将根据此规定进行相应的修改。

风险提示：

本基金管理人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公布了本基金第一期的参考收益率区间， 因

６

月

８

日央

行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可能对本基金的运作产生一定的影响。 本基金管理人

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

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将来表现。 本公告中的投资组合构建情况及其他相关信息不

构成对基金运作期实际收益的承诺或保证。

特此公告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５

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４５２

股票简称：涪陵电力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１４

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业绩快报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的财务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可能与最终的财务数据存在

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主要会计数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同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

万元

）

４３

，

８９７．４０ ４２

，

２６６．４８ ３．８６

营业利润

（

万元

）

２１６１．１ １４８０．５９ ４５．９６

利润总额

（

万元

）

２６０８．４ １５４１．７ ６９．１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万元

）

２０７４．００ ７７９．２６ １６６．１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

万元

）

１６４９．９ ６６７．６ １４７．１４

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０ ０．０５ １００．００

净资产收益率

（

％

）

５．８１ ２．３３ １４９．３６

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２．２５ ２．１０ ７．１４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末

２０１１

年年度末 增减幅度

（

％

）

总资产

（

万元

）

８０８６３．５ ８９９７９．０ －１０．１３

净资产

（

万元

）

３５７０５．９ ３３６３１．８ ６．１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

（

元

／

股

）

２．２３ ２．０９ ６．７０

二、主要财务指标变动说明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报告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较上年同期

变动幅度较大，主要原因为：

（一）截至目前，

２０１２

年上半年雨水充足，致使低电价小水电上网电量大幅增加，公司购电成本

下降

６６１

万元；

（二）对外投资企业重庆市新嘉南建材有限责任公司效益上升，投资收益增加

１２９．６

万元；

（三）公司加强欠款追收工作，报告期内追回欠款

１３９．３

万元；

（四）

２０１１

年末及

２０１２

年一季度归还长期借款

１．０５

亿，财务费用降低

１９５．７

万元。

三、备查文件

经公司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业绩快报原件。

特此公告。

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４

日

沈阳博林特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沈阳博林特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博林特

”

或

“

发行人

”）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７

，

７５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以下简称

“

本次

发行

”）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２

］

８０８

号文

核准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配售对象询价配售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

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

其中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不超过

３

，

９００

万股

，

约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５０．３２％

，

网上发行数量为发行总量减去网

下最终发行数量

。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

、

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的

相关安排

，

发行人和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就本次

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

一

、

网上路演时间

：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６

日

（

周五

）

９

：

００－１２

：

００

二

、

网上路演网址

：

中小企业路演网

（

ｈｔｔｐ

：

／／ｓｍｅｒｓ．ｐ５ｗ．ｎｅｔ

）

三

、

参加人员

：

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本次发行的保荐人

（

主承

销商

）

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相关人员

。

《

沈阳博林特电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

要

》

已刊登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的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

报

》

和

《

证券日报

》。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巨潮

资讯网站

（

网址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查询

。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

发行人：沈阳博林特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５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１９

证券简称：海螺型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３０

芜湖海螺型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上半年业绩预增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

、业绩预告类型：同向大幅上升

３

、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 目

本报告期

（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上年同期

（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增减变动

（

％

）

调整后 调整前

净利润

８７００

万元

———

９２００

万元

３４５０．９７

万元

３０５９．７９

万元 上升

：

１５２．１０％

—

１６６．５９％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２４１７

元

———

０．２５５６

元

／

股

０．０９５９

元

／

股

０．０８５０

元

／

股 上升

：

１５２．１０％

—

１６６．５９％

注：公司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报告原按

２５％

的税率计算母公司企业所得税。 因今年初公司通过高

新技术企业复审，根据相关规定，公司自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起三年内享受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

惠政策，按

１５％

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故对

２０１１

年同期数据进行了调整。 （相关公告详见公司

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的

２０１２－２１

号公告）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一是公司主要化工原料价格同比下降，采购成本同比降低，产品毛利率同比上升；二是加大

产品结构调整，彩色型材、覆膜型材等高附加值产品销量同比增加。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为公司初步测算，具体数据将在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报告 》中详细披露。 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芜湖海螺型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１９

证券简称：海螺型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３１

关于子公司收到产品技术升级发展

扶持资金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

日，芜湖海螺型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山东海

螺型材有限责任公司收到山东河口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产品技术升级发展扶持资金

１５９６

万元。上

述款项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

日到账。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１６

号———政府补助》的有关规定，上述扶持资金将计入山东海螺型材

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当期损益。 本公司按对应的投资比例享有

１５９６

万元的收益。

特此公告

芜湖海螺型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１９

证券简称：海螺型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３２

芜湖海螺型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申请

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芜湖海螺型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４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芜湖海螺型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８８９

号），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不超过

８．５

亿元公司债券。

该批复主要内容如下：

一、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不超过

８５

，

０００

万元的公司债券。

二、公司发行公司债券应严格按照报送中国证监会的募集说明书及发行公告进行。

三、本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６

个月内有效。

四、本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至公司债券发行结束前，公司如发生影响本次债券发行的重大

事项，应及时报告中国证监会并按有关规定处理。

公司董事会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核准文件的要求及本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办理本次公

开发行公司债券的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芜湖海螺型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６２

证券简称：嘉事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５

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推荐候选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事堂”或“公司”）第三届监事任期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５

日届满。 为顺利完成监事换届选举，公司监事会根据《公司法》、《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和《监事会议事规则》等相关规定，现将第

四届监事会的组成、选举方式、监事候选人的推荐、本次换届选举的程序、监事候选人任职资格等

事项公告如下：

一、第四届监事会的组成

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第四届监事会将由

９

名监事组成，其中职工监事人数不低于监事会

人数的三分之一。 监事任期自相关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计算，任期不超过三年。

二、选举方式

按照现行《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代表监事换届选举采用累积投票制，即股东大会选举股东

代表担任的监事时，每一股份拥有与拟选监事人数相同的表决权，股东拥有的表决权可以集中使

用，也可以分开使用。

三、监事候选人的推荐（监事候选人推荐书见附件）

１

、监事会、持有或合并持有公司股份

３％

以上的股东，可以提名非职工监事候选人；

２

、由职工代表出任的监事直接由公司工会委员会民主选举产生。

四、本次换届选举的程序

１

、 推荐人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１

日以本公告约定的方式向公司第三届监事会

推荐监事候选人并提交相关文件；

２

、在上述推荐时间届满后，公司监事会对推荐的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进行资格审查，确定股

东代表监事候选人名单，并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职工代表出任的监事，接由公司工会委员会

民主选举产生。

３

、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应在股东大会召开之前作出书面承诺，同意接受提名，并承诺资料真

实、完整并保证当选后履行监事职责。

五、监事任职资格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监事会议事规则》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公司监事候选人

应具有与担任监事相适应的工作阅历和经验，并保证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监事职责。 凡具有

下述条款所述事实者不能担任本公司监事：

（

１

）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

２

）因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被判处刑罚，执行期

满未逾

５

年，或者因犯罪被剥夺政治权利，执行期满未逾

５

年；

（

３

）担任破产清算的公司、企业的董事或者厂长、经理，对该公司、企业的破产负有个人责任

的，自该公司、企业破产清算完结之日起未逾

３

年；

（

４

）担任因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的公司、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并负有个人责任的，

自该公司、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之日起未逾

３

年；

（

５

）个人所负数额较大的债务到期未清偿；

（

６

）最近

３

年内受到证监会行政处罚；

（

７

）最近

３

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

３

次以上通报批评；

（

８

）被证监会宣布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

（

９

）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监事；

（

１０

）不属于公司董事、总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

１１

）法律、行政法规或部门规章规定的其他内容。

六、关于推荐人应提供的相关文件说明

１

、推荐人推荐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必须向公司监事会提供下列文件：

（

１

）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推荐书（原件）；

（

２

）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原件备查）；

（

３

）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的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原件备查）；

（

４

）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承诺及声明；

（

５

）能证明符合本公告规定条件的其他文件；

（

６

）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出具的接受提名的书面意见，同意接受提名，并承诺资料的真实、完

整以及保证当选后履行监事职责。

２

、若推荐人为本公司股东，则应提供下列文件：

（

１

）如是个人股东，则需提供其身份证明复印件（原件备查）；

（

２

）如是法人股东，则需提供其营业执照复印件（原件备查）；

（

３

）股票账户卡复印件（原件备查）；

（

４

）本公告发布之日的持股凭证。

３

、推荐人向本公司监事会推荐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的方式如下：

（

１

）本次推荐方式仅限于亲自送达或邮寄两种方式。

（

２

）推荐人必须在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１

日

１７

：

００

时前将相关文件送达或邮寄至（以收件邮戳时间

为准）本公司指定联系人处方为有效。

七、联系方式

联系人：王新侠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８４３３４６４

联系传真：

０１０－８８４４７７３１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昆明湖南路

１１

号

１

号楼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１９５

特此公告

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５

日

附件：

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推荐表

推荐人 推荐人电话

推 荐 的 候 选 人 信 息

姓名 年龄

性别 电话

传真 电子邮件

任职资格是否符合公告规定的条件

简历

：（

包括学历

、

职称

、

详细工作经历

、

全部兼职情

况

）

其他说明

（

注

：

指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

控制人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数

量

；

是否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等

）

推荐人

（

签名

／

盖章

）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６２

证券简称：嘉事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４

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推荐候选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事堂”或“公司”）第三届董事任期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５

日届满。 为顺利完成董事换届选举，公司董事会根据《公司法》、《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公司《股东大会议

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和《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相关规定，现将第四届董事会的组成、选举

方式、董事候选人的推荐、本次换届选举的程序、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等事项公告如下：

一、第四届董事会的组成

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将由

１１

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

４

名，董事任

期不超过三年，从相关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二、选举方式

按照现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换届选举采用累积投票制，即股东大会选举非独立董事或

独立董事时，每一股份拥有与拟选非独立董事或独立董事人数相同的表决权，股东拥有的表决权

可以集中使用，也可以分开使用。

三、董事候选人的推荐（董事候选人推荐书见附件）

１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推荐

董事会、持有或者合并持有公司

３％

以上股份的股东，有权向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推荐第四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２

、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推荐

独立董事由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单独或合并持有公司发行在外股份

１％

以上的股东提名。 独

立董事的提名人在提名前应当征得被提名人的同意。 提名人应当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

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等情况，并对其担任独立董事的资格和独立性发表意见，被提名

人应当就其本人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其独立客观判断的关系发表公开声明。

四、本次换届选举的程序

１

、 推荐人应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１

日以本公告约定的方式向公司第三届董事

会推荐董事候选人并提交相关文件。

２

、在上述推荐时间届满后，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对推荐的董事候选人进行资格审查，对于

符合资格的董事人选，将提交本公司董事会审议；

３

、公司董事会将召开会议确定董事候选人名单，并以提案的方式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４

、董事候选人应在受推荐前作出书面承诺，同意接受提名，并承诺资料真实、完整，并保证当

选后履行董事职责，独立董事候选人亦应依法作出相关声明；

５

、公司在发布召开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股东大会通知前，将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有关材料（包

括但不限于《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独立董事履历表》、《独立董事资格

证书》）报送深圳证券交易所进行审核，其材料经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

１

、董事任职资格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规定，公司董事为自然人，应具有与担任董事相适应的工作阅

历和经验，并保证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董事职责。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能担任本公司的董

事：

（

１

）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

２

）因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被判处刑罚，执行期

满未逾

５

年，或者因犯罪被剥夺政治权利，执行期满未逾

５

年；

（

３

）担任破产清算的公司、企业的董事或者厂长、经理，对该公司、企业的破产负有个人责任

的，自该公司、企业破产清算完结之日起未逾

３

年；

（

４

）担任因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的公司、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并负有个人责任的，

自该公司、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之日起未逾

３

年；

（

５

）个人所负数额较大的债务到期未清偿；

（

６

）被中国证监会处以证券市场禁入处罚，期限未满的；

（

７

）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

（

８

）最近

３

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

（

９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

结论意见；

（

１０

）法律、行政法规或部门规章规定的其他内容。

２

、独立董事任职资格

本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除需具备相关董事任职资格之外，还必须满足下述条件：

（

１

）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

（

２

）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规则；

（

３

）具有

５

年以上法律、经济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

（

４

）具有公司章程所要求的独立性。

（

５

）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条件。

３

、独立董事必须具有独立性，下列人员不得担任独立董事：

（

１

）在公司或者公司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属是指配偶、

父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

等）；

（

２

）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或者是本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

其直系亲属；

（

３

）在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本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

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

４

）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三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

５

）为公司或者公司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

６

）已在

５

家以上（含

５

家）公司担任独立董事的人员；

（

７

）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经常缺席或者经常不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

（

８

）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未按特别规定发表独立董事意见或发表独立意见经证实明显与

事实不符的；

（

９

）最近

３

年受到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的；

（

１０

）最近

３

年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的；

（

１１

）年龄超过

７０

岁，并同时在多家公司、机构或者社会组织任职的；

（

１２

）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人员；

（

１３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人员。

六、关于推荐人应提供的相关文件说明

１

、推荐人推荐董事候选人，必须向公司董事会提供下列文件：

（

１

）董事候选人推荐书（原件）；

（

２

）董事候选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原件备查）；

（

３

）董事候选人的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原件备查）；

（

４

）如推荐独立董事候选人，则需提供独立董事履历表、独立董事培训证书复印件（原件备

查）；

（

５

）董事候选人承诺及声明；

（

６

）能证明符合本公告规定条件的其他文件。

（

７

）董事候选人出具的接受提名的书面意见，同意接受提名，并承诺资料的真实、完整以及保

证当选后履行董事职责；

２

、若推荐人为本公司股东，则该推荐人应同时提供下列文件：

（

１

）如是个人股东，则需提供其身份证明复印件（原件备查）；

（

２

）如是法人股东，则需提供其营业执照复印件（原件备查）；

（

３

）股票账户卡复印件（原件备查）；

（

４

）本公告发布之日的持股凭证。

３

、推荐人向本公司董事会推荐董事候选人的方式如下：

（

１

）本次推荐方式仅限于亲自送达或邮寄两种方式。

（

２

）推荐人必须在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１

日

１７

：

００

时前将相关文件送达或邮寄至（以收件邮戳时间

为准）本公司指定联系人处方为有效。

七、联系方式

联系人：王新侠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８４３３４６４

联系传真：

０１０－８８４４７７３１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昆明湖南路

１１

号

１

号楼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１９５

特此公告

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５

日

附件：

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推荐表

推荐人 推荐人电话

推荐的董事候选人类别

□

非独立董事

□

独立董事

（

请在前面方框划

√

）

推 荐 的 候 选 人 信 息

姓名 年龄

性别 电话

传真 电子邮件

任职资格是否符合公告规定的条件

简历

：（

包括学历

、

职称

、

详细工作经历

、

全部兼职情况

）

其他说明

（

注

：

指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

；

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数量

；

是否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等

）

推荐人

（

签名

／

盖章

）

年 月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

2012

年

7

月

5

日 星期四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交银施罗德

阿尔法核心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场外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基金管理人

"

）与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浙江）有限责任公司、中信万

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航证券有限公司、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宝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渤

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销售代理协议，本基金管理人自

2012

年

7

月

5

日起增加上述机构作

为交银施罗德阿尔法核心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前端

519712

；后端

519713

；以下简称

"

交银核心

"

或

"

本基金

"

）的场外代销机构。

至此，代销交银核心的场外代销机构包括：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光大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

（浙江）有限责任公司、中信万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金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福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重要提示：

（

1

）本基金管理人于

2012

年

6

月

26

日发布公告，本基金自

2012

年

6

月

29

日起至

2012

年

7

月

31

日止通过销售机构公开发售。 其中， 通过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售的时间为

2012

年

6

月

29

日起至

2012

年

7

月

27

日止；通过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售的时间为

2012

年

7

月

2

日起至

2012

年

7

月

31

日止；通过基金管理人的直销中心、网上直销交易平台与其他代

销机构公开发售的时间为

2012

年

6

月

29

日起至

2012

年

7

月

31

日止

(

具体业务办理时间见各销

售机构的相关业务公告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咨询

)

。 投资人欲了解本基金及本基金基金份额发售

的详细情况，请详细阅读刊登在

2012

年

6

月

26

日《中国证券报》、

2012

年

6

月

27

日《上海证券报》

和

2012

年

6

月

28

日《证券时报》上的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基金份额发售公告和基金合同摘要

等。

（

2

）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基金份额发售公告、基金合同及其摘要、托管协议同时发布在本公

司网站（

www.jyfund.com

，

www.jysld.com

，

www.bocomschroder.com

）。 投资人亦可通过本公司网站下载

基金申请表格和了解基金募集相关事宜。

（

3

）代销机构的代销网点以及开户认购等事项的详细情况请向各代销机构咨询。

（

4

）由于各基金销售机构系统及业务安排等原因， 开放日的具体业务办理时间可能有所不

同，投资人应参照各基金销售机构的具体规定。

投资人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

1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银城中路

168

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银城中路

168

号

法定代表人：范一飞

电话：（

021

）

68475888

传真：（

021

）

68476111

联系人：张萍

客户服务电话：（

021

）

962888

网址：

www.bankofshanghai.com

（

2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商城路

618

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168

号上海银行大厦

29

层

法定代表人：万建华

电话：（

021

）

38676161

传真：（

021

）

38670161

联系人：芮敏棋

客户服务电话：

95521

，

400-8888-666

网址：

www.gtja.com

（

3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广州市天河北路

183

号大都会广场

43

楼

办公地址：广州市天河北路

183

号大都会广场

36

、

38

、

41

、

42

楼

法定代表人：王志伟

传真：（

020

）

87555305

联系人：肖中梅

客户服务电话：

95575

或致电各地营业网点

网址：

www.gf.com.cn

（

4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

A

座

38－45

层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

A

座

38-45

层

法定代表人：宫少林

电话：（

0755

）

82943666

传真：（

0755

）

82943636

联系人：黄健

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8-111

，

95565

网址：

www.newone.com.cn

（

5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深南大道

7088

号招商银行大厦

A

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48

号中信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王东明

电话：（

010

）

60838888

传真：（

010

）

60833739

联系人：陈忠

客户服务电话：

95558

网址：

www.cs.ecitic.com

（

6

）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南大街

3

号国华投资大厦

9

层

10

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南大街

3

号国华投资大厦

9

层

10

层

法定代表人：常喆

客户服务电话：

400-818-8118

网址：

www.guodu.com

（

7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江苏省南京市中山东路

90

号华泰证券大厦

办公地址：江苏省南京市中山东路

90

号华泰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吴万善

电话：（

025

）

83290979

传真：（

025

）

51863323

联系人：万鸣

客户服务电话：

95597

网址：

www.htsc.com.cn

（

8

）中信证券（浙江）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中河南路

11

号万凯庭院商务楼

A

座

办公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中河南路

11

号万凯庭院商务楼

A

座

法定代表人：刘军

电话：（

0571

）

85776115

传真：（

0571

）

85783771

联系人：俞会亮

客户服务电话：（

0571

）

96598

网址：

www.96598.com.cn

（

9

）中信万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青岛市崂山区苗岭路

29

号澳柯玛大厦

15

层（

1507－1510

室）

办公地址：青岛市崂山区深圳路

222

号青岛国际金融广场

1

号楼第

20

层

法定代表人：杨宝林

电话：（

0532

）

85022326

传真：（

0532

）

85022605

联系人：吴忠超

客户服务电话：（

0532

）

96577

网址：

www.zxwt.com.cn

（

10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住所：南昌市红谷滩新区红谷中大道

1619

号国际金融大厦

41

楼

办公地址：南昌市红谷滩新区红谷中大道

1619

号国际金融大厦

41

楼

法定代表人：杜航

电话：（

0791

）

86768681

传真：（

0791

）

86770178

联系人：戴蕾

客户服务电话：

400-8866-567

网址：

www.avicsec.com

（

11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4018

号安联大厦

35

层、

28

层

A02

单元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4018

号安联大厦

35

层、

28

层

A02

单元

法定代表人：牛冠兴

电话：（

0755

）

82558305

传真：（

0755

）

82558355

联系人：陈剑虹

客户服务电话：

400-800-1001

网址：

www.essence.com.cn

（

12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武汉市新华路特

8

号长江证券大厦

办公地址：武汉市新华路特

8

号长江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胡运钊

电话：（

027

）

65799999

传真：（

027

）

85481900

联系人：李良

客户服务电话：

95579

或

4008-888-999

网址：

www.95579.com

（

13

）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上海市陆家嘴环路

166

号未来资产大厦

27

层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100

号上海环球金融中心

57

楼

法定代表人： 陈林

电话：（

021

）

68777222

传真：（

021

）

68777822

联系人：赵洁

客户服务电话：

400-820-9898

网址：

www.cnhbstock.com

（

14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7

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

12

层、

15

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7

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

12

层、

15

层

法定代表人：刘弘

电话：（

010

）

58328112

传真：（

010

）

58328740

联系人：牟冲

客户服务电话：

400-887-8827

网址：

www.ubssecurities.com

（

15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成都市东城根上街

95

号

办公地址：成都市东城根上街

95

号

法定代表人：冉云

电话：（

028

）

86690126

传真：（

028

）

86690126

联系人：金喆

客户服务电话：

400-6600-109

网址：

www.gjzq.com.cn

（

16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湖南长沙芙蓉中路二段华侨国际大厦

22-24

层

办公地址：湖南长沙芙蓉中路二段华侨国际大厦

22-24

层

法定代表人：雷杰

电话：（

0731)85832343

传真：（

0731)85832342

联系人：彭博

客户服务电话：

95571

网址：

www.foundersc.com

（

17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二大街

42

号写字楼

101

室

办公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宾水西道

8

号

法定代表人：杜庆平

电话：（

022

）

28451861

传真：（

022

）

28451892

联系人：王兆权

客户服务电话

: 400-651-5988

网址：

www.bhzq.com

（

18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188

号交通银行大楼二层（裙）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201

号渣打银行大厦

10

楼

法定代表人：钱文挥

电话：（

021

）

61055027

传真：（

021

）

61055054

联系人：许野

客户服务电话：

400-700-5000

（免长途话费），（

021

）

61055000

网址：

www.jyfund.com

，

www.jysld.com

，

www.bocomschroder.com

风险提示：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将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人认真阅读

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七月五日

北京产权交易所

２０１２

年第

２８

号拍卖公告

北京中拍在线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有关单位委托，北京中拍在线拍卖有限公司与北京产权交易所联合，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４

日

１３

时

３０

分对北京中鸿金晟科技有限公司

６％

股权进行公开拍卖。

拍卖地点： 全国农业展览馆内

（农展宾馆四层

４０２

室、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

１６

号）

咨询时间：即日起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０

日

１５

时

竞买登记时间：请竞买人将竞买保证金交纳至北京产权交易所涉诉国有资产拍卖结算专

项账户，截止交纳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０

日

１５

时（转账付款以到账时间为准）。

竞买登记程序：意向受让方将竞买保证金付至指定账户（保证金为：

￥

：

５

万元），并持有效

证件（原件及复印件）和北京产权交易所开具的竞买拍卖保证金收款凭证到拍卖公司指定地

点办理竞买登记手续。 （详细信息可在“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查询）。

优先购买权： 优先购买权人应当在拍卖日前按照本拍卖公告规定的时间和条件参加竞

买，否则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

北京中拍在线拍卖有限公司地址：北京朝阳区左家庄路

１

号国门大厦

Ａ

座

１Ｋ

室

联系电话：

６４６２２０８８

北京产权交易所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甲

１７

号

联系电话：

６６２９５６６８

如有意向者，请联系：

刘昕

０１０－６６２９５７６９

冉强 刘庆华

４００００１１１５２ ０２８－８５９８７０００－５１９

、

５０９

北京产权交易所网络动态报价公告

北京产权交易所（以下简称北交所）受托通过网络动态报价方式处置收藏品一批，包括黄

金、钻石、宝石饰品、翡翠挂件、手镯及其它装饰收藏品等（所有标的以实物实际现状为准）。

有意者请登陆北交所网站（

ｗｗｗ．ｃｂｅｘ．ｃｏｍ．ｃｎ

）或金马甲网站（

ｗｗｗ．ｊｉｎｍａｊｉａ．ｃｏｍ

）及其下属金

宝会网站（

ｗｗｗ．ｊｉｎｂａｏｃｌｕｂ．ｃｏｍ

）了解活动及标的详情，并在资格审核受理截止日期前（时间详见

网站）缴纳保证金至北京产权交易所指定账户，办理注册申请等手续后，获得竞价参与资格。

本次活动自由报价期开始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０６

月

２９

日

９

时

０

分。 参与流程、报价须知等

请参考北交所、金马甲及金宝会网站公示内容。

本次活动现场预展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０６

月

１８

日至

７

月

１４

日， 每个工作日

９

：

００

至

１２

：

００

；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７

：

００

；

１９

：

２０

至

２１

：

４０

。

本次活动现场预展地点：北京产权交易所一层四季花厅

技术咨询请致电免费客服电话：

４００－６１０－０３０１

。

业务咨询请致电北交所：葛先生

０１０－６６２９５５２９

，董先生

０１０－６６２９５６５７

。

北京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０６

月

２７

日

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项目信息

北京产权交易所作为全国范围内的综合性权益交易市场平台，以国有企业股权交易为基础，开展涵盖技术交易、林权交易、文化产权交易、金融资产交易、环境权益交易、矿权交易、贵金属

交易等在内的多品种股权、债券、实物资产交易，并着力于为中小企业投融资提供专业化的服务。欲了解更多信息请登陆

ｗｗｗ．ｃｂｅｘ．ｃｏｍ．ｃｎ

，或联系北京产权交易所投融资服务中心马女士 联

系电话：

０１０－６６２９５５４６

北交所驻沪办事处刘先生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１２１３０１１

一、产权转让项目目录：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

日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总资产

（

万元

）

净资产

（

万元

）

项目简介

挂牌价格

（

万元

）

Ｇ３１２ＢＪ１００４９８６

东营中石大工贸有限公司

１７．５％

股权

６５１６．３８ １９３６．０７

注册资本

：

６０８．４

万元

经营范围

：

前置许可经营项目

：

无

一般经营项目

：

化学助剂

、

化工产品

（

不含危险品

）

销售

；

技术咨询服务

；

碳酸乙烯酯生产销售

（

仅限分支经营

）；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进出口业

务

（

国家限制禁止经营的除外

）。 （

以上经营事项涉及法律法规规定需

报批的

，

凭批准文证件经营

）

３３９

ＳＷ１２０７ＢＪ００００４

草桥热电厂

（

一期

）

工程化学水设备

／ ５９．７８６９

北京京桥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将持有的草桥热电厂

（

一期

）

工程化学水设

备对外转让

。

５４

Ｇ３１２ＢＪ１００４９８５

北京北奥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１６％

股权

２３４２．７７ ８４．１４

注册资本

：

１５０

万元

经营范围

：

许可经营项目

：

入境旅游业务

；

国内旅游业务

；

出境旅游业

务

。

一般经营项目

：

会议服务

；

承办展览展示活动

；

旅游信息咨询

；

保洁服

务

；

家庭服务

。

２４

ＳＷ１２０７ＢＪ００００３

北京外文印刷厂持有的设备一批

／ ６４５．７２

北京外文印刷厂拟处置设备一批

１２５０

Ｇ３１２ＢＪ１００４９８３

北京金堂苑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３２％

股权

１８０８．０１ １２８．０１

注册资本

：

２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

：

许可经营项目

：

无

一般经营项目

：

旅游资源开发

（

不含旅游业务

）；

信息咨询

（

不含中介服

务

）；

会议服务

；

物业管理

。

６４

ＳＷ１２０７ＢＪ００００１

北京清河三羊毛纺织集团有限公司报废

２５

台机

器设备

／ ２３．２５

北京清河三羊毛纺织集团有限公司拟对外转让所持有的报废

２５

台机

器设备

２６


